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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際供應鏈的中上游產業。鑒於臺灣產業國際訂單多屬下游產品，臺商長期分工趨勢已多

從後進國家的生產基地出貨，故產值比重大的產業海外生產比重亦高，造成加權平均後的整

體產業呈現高海外生產比重。 

二、臺灣具有國際比較利益的中上游產業，過去長期受惠於下游產業海外全球布局所帶動的回購效

果，在投資、就業與產出上均有顯著成長，因此近年臺灣整體產業與出口亦轉變為以中間財

為主的結構。長期而言，為因應下游產業海外布局的趨勢及景氣波動風險，我國應致力發展

具有服務內涵的整合性新興下游產業。 

三、臺灣傳統產業已經轉為「量少質精」的發展模式，這種發展趨勢符合臺灣產業轉型方向，未來

只要持續運用設計以及其他跨領域整合模式，輔導傳統產業朝高值化的方向推動，仍能持續

創造國內投資與就業機會。 

四、為加速產業結構之升級與轉型，本院已核定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以「維新傳統產業」

、「鞏固主力產業」及「育成新興產業」為主軸，分別提出轉型策略與具體措施，期於 2020

年將整體產業附加價值率提升至 28%。主要做法有： 

(一)維新傳統產業：將以「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」作為傳統產業轉型策略，透過高值化研發

、促成研發聯盟、整合測試認證等重點措施，達成質與量的全面升級。 

(二)鞏固主力產業：對於平面顯示器、工具機、石化等已發展成熟的主力產業，將從「建構

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」及「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」著手，一方面提升關鍵材料、設備

及零組件的自製能力，補足產業缺口；一方面則擴大廠商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的能量，進

而帶動海外輸出。 

(三)育成新興產業：將以跨領域、跨產業創新策略推動新興產業，為製造業注入新的成長動

力，亦帶動服務業發展。 

五、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協助青年職涯發展，經濟部彙整教育部、勞動部等 13 個部會 48 項相關相

關創業輔導計畫，提出「青年創業專案」，相關推動策略如下： 

(一)建置跨部會創業服務單一窗口：提供跨部會創業諮詢服務專線，依個案需求轉介相關單

位，提供適切服務，使青年創業服務無縫接軌。 

(二)建置「青年創業及圓夢網」資訊平臺：匯聚各部會創業計畫資訊與資源，包括創業懶人

包、創業空間 GOOGLE 地圖及手機版介面等，方便查看利用。 

(三)建立跨部會聯繫平臺機制：由本院馮燕政務委員每 2 個月召開 1 次專案會議，邀集本專

案 13 部會共同參與，促進各部會資源串接。 

(四)每季辦理「新創企業及創業青年座談會」：邀請跨部會共同參與，傾聽及協助青年排除

創業障礙。 

（八十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如何增加金融機構之捐助、或向企業界

進行勸募，以增益中小企業之信保能量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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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5-512） 

葉委員就如何增加金融機構之捐助、或向企業界進行勸募，以增益中小企業之信保能量問題

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信保基金成立至 103 年底止，累計獲得捐助 1,217 億餘元，其中政府累計捐助 941 億元，占該

基金總獲捐比例之 77.31%；簽約金融機構累計捐助 271 億餘元，占該基金總獲捐比例之

22.28%，距離金融機構捐助比例 35%仍有成長空間。 

二、經濟部為降低信保基金對政府捐款之依賴，已協同金管會與銀行公會進行協調，102 年~104

年每年捐助 25 億元，並爭取 105 年~107 年將銀行捐助金額提高為每年 28 億元，三年合計捐

助 84 億元。 

二、截至 103 年 11 月底止，信保基金淨值 559.4 億元，保證餘額 6,891 億元，保證倍數為 12.32（

保證餘額/基金淨值），已接近巴塞爾協定資本適足率 8%以上（倍數為 12.5 倍以內）之規定

。104 年政府捐助信保基金金額為 16.04 億元，為使保證業務順利推展，未來將透過政府編列

適當預算、爭取銀行捐助及風險管控等措施，維持信保基金保證能量。 

（八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目前油價公式未能真正反映實際零售

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5-509） 

羅委員就目前油價公式未能真正反映實際零售價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來媒體屢有國內油價降幅不足之質疑，係因目前之油價公式「零售價=（批售價+稅費）

*1.05（營業稅 5%）」中，「批售價」雖以上開「國際指標原油（7D3B，即 70%杜拜+30%布

蘭特）」週均價及匯率之 80%來計算變動幅度，惟「零售價」尚包括依法辦理之貨物稅、能

源與環境負擔（空污費、土污費、石油基金）以及營業稅等稅費，而該等稅費並未依據批售

價計算每週浮動。是以，民眾常習慣以零售價作為比較基礎，導致引發油價降幅不足之質疑

。 

二、此次國際油價係於 103 年 6 月底開始持續下跌，爰以 103 年 6 月 30 日與 103 年 12 月 22 日兩

時點間國內油價調價基準之「92 無鉛汽油稅前批售價」計算，跌幅為 39.3%，而同時期「國

際指標原油（7D3B）及匯率 80%的變動幅度」為 36.4%，國內跌幅尚較國際為大。 

三、91 年「石油管理法」公布後，國內油品市場已自由化。中油公司之油品價格訂定，與其經營

策略及經營績效有關，應由該公司綜合考量後，依據「國營事業管理法」第 19 條「國營事業

產品之銷售，由事業機構辦理」之規定辦理，並依第 8 條或其他相關條文規定，由經濟部國

營會予以監督管理。 

四、目前刻正辦理浮動油價公式之檢討，將於完成後儘速提出報告。 

（八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大專校院新生人數減少，政府應針對


